
新疆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与艾合买提·艾尔肯、艾买提·买买提

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

案 由 案 号
发布日期2019-11-29 浏览次数3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执行裁定书

（2019）新0106执恢111号之一

申请执行人：新疆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乌昌路205号。

法定代表人：周豫新，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永保，新疆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男，汉族，1980年7月11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代理人：陈熙，新疆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职员，男，汉族，1975年9月2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

被执行人：艾合买提·艾尔肯，男，1987年6月出生，住新疆拜城县。

被执行人：艾买提·买买提，男，1965年7月出生，住新疆拜城县。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新疆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艾合买提·艾尔肯、艾买提·买买提分期付款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自愿向本院提交撤回执行申请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七条第（一）项，裁定如下：

终结（2019）新0106执恢111号案件的执行。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长雷　　　　宇

审判员雷　　　　俊

审判员阿布都克依木

二Ｏ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任　伟　伟

买卖合同纠纷 点击了解更多 （2019）新0106执恢111号之一


